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大类分流工作实施细则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物理学类（070201）实行了大类招生。现依据《扬州大学按大类招生培养与分流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的要求，物理学类的学生在通过1年大类学习后，于第二学期结束前进行专业分流，从第三学期开始分流到相应的专业进行学习。现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大类分流工作实施细则。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大类分流领导、工作小组。大类分流领导小组由学院院长、院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及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领导组织大类分流工作。同时，学院成立了大类专业分流工作小组，负责指导实施大类分流工作。工作小组由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系部主任、教学秘书、学工办老师及教师代表等组成，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及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为组长。
二、参加对象
[bookmark: _GoBack]我院物理学类（070201）大类招生的学生，分流后的专业为物理学、物理学（师范）。转专业的学生按照物理学、物理学（师范）专业转入，不参加分流。
三、工作流程
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分为宣传动员、个人申报、学院评审、公示确认等环节，具体为：
1、宣传动员
各相关专业主任或班主任要充分宣传专业的基本情况，让学生对本大类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有充分了解，对本专业的发展前景及就业形势有清晰的认识。同时，学院应该明确提出并充分解读专业分流方案。
2、分流时间
5月中旬宣传动员，6月初指导学生填报分流志愿，6月中旬左右公示，6月底确定各专业学生名单。
3、个人申报
学生根据自己大学一年级的学习情况和专业兴趣填报个人志愿，院学工办老师汇总相关数据。如有特殊原因无法填报分流志愿表的同学，应提前向院学工办老师说明情况和备案，并写委托书指定同学或老师进行代理选择；无特殊原因不填写分流志愿表的同学，作放弃选择权论，由大类分流领导小组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讨论决定。
4、分流实施阶段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汇总的数据以及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学生的志愿进行分流。
5、公示确认
对专业分流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天，在公示期内如对分流结果存在异议，学生本人可以向学院专业分流领导小组反映。公示期结束后确定各专业人员名单，进行具体编班工作，并上报教务处备案。
三、实施过程
在个人申请的基础上，参考学生的综合考评成绩（S）进行专业分流。其中综合考评成绩（S）由学业成绩积分（S1）和综合表现积分（S2）两部分构成。

1、学业成绩折算分S1
主要包括培养方案中第一和第二学期已经开设且组织考试的所有课程，以学生该课程最先成绩为准，因学生自身原因未修按0分计，缓考课程按缓考后成绩计算，如第二学期缓考，无法计入，则按0分计算。
计算方法为：首先计算学生学业成绩平均分A，
再计算S1，
2、综合表现折算分S2
由学院根据有关文件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测评，具体公式为：

四、本细则适用于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实施大类招生的物理学大类的学生。如遇以上条款无法处理的特殊情况，由学院大类分流领导小组根据《扬州大学按大类招生培养与分流工作指导意见（试行）》讨论决定。本细则由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大类分流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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